
工商憑證管理中心『憑證停用/復用』操作說明 

 

步驟一、 

連線至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

站

http://moeaca.nat.gov.tw，點

選「憑證作業」→「憑證停

復」用進入申請作業。 

 

 

步驟二 

點選「憑證停復用」進入申

請視窗，依螢幕指示請選擇

作業類別，輸入卡號、用戶

代碼等資料，資料確認無誤

後，點選「傳送資料」按鈕

進行停/復用作業。 

 請選擇作業類別：分為 

「停用」，可暫時停用卡

片。 

「復用」可將已停用之卡

片恢復。 

 卡號：欲停用/復用之憑

證卡號。 

 用戶代碼：為欲停用/復

用之憑證，當初申請時所

設定之用戶代碼。 



 

 

停用成功之確認訊息 

 

復用成功之確認訊息 

 

步驟三 

點選「確定」按鈕後，系統

將進行停/復用作業，並回

傳選擇作業類別之確認訊

息，完成後關閉式窗即可。 



 

步驟四 

您可於憑證管理中心網頁

(http://moeaca.nat.gov.tw)→

點選「下載專區」→點選

「憑證查詢及下載」依螢幕

指示輸入您進行停/復用作

業的卡號進行查詢，可確認

目前卡片狀態與資訊。 

附註說明： 

1.停用之後，憑證廢止清冊

將會於當天晚上十二點公佈

於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

上，提供給各應用工商憑證

的系統下載檢查用。 

2.復用之後，憑證廢止清冊

將會於當天晚上十二點移除

憑證廢止清冊裏申請復用的

憑證，移除之後也將公佈於

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上，

提供給各應用工商憑證的系

統下載檢查用。 

 


